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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范式理论下的宅基地改革试点：
行为逻辑和模式再造

张 鹏

（广东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30）

摘 要 霍尔认为政策范式是用以制定和理解创建公共政策的指导原则或理念，是政

策背后的大致目标，该理论的核心是将政策范式解构为“目标−工具选择−工具设置”。当

前中国所进行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正处于政策范式的“第三阶”，是对政策目标和理念的重大

转换。基于霍尔理论在宅基地政策领域的适用性改造，构建了一个宅基地改革的“背景−
目标函数−预算约束−政策设计”理论框架，然后对各地改革试点所遵循的工具维度和所

采取的探索措施进行归类分析，认为在资源约束下，设定政策目标，通过创新政策工具，实

现对目标的最优化，是目前宅基地改革试点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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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制度作为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最为独特的一项制度安排[1]，宅基地制度和承

包地制度一样，都是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但是，与承包地制度、征地制度、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制

度等改革取得较大突破不同的是，现有宅基地制度的滞后性更加明显，已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要求。在 2015年首轮改革试点的基础上，2020年中央决定在全国选取 107个地区开展第

二轮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这意味着政策变迁已经全面启动。从各地试点来看，改革的成效是显

著的。

文献显示，学术界对于宅基地制度理论研究热潮开始于 2014年，之后大量聚焦于“三权分置”的

研究。宅基地研究吸引了地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兴趣。此外，还有不少

研究者关注到宅基地政策变迁的必要性、试点地区的经验方面。在退出或流转意愿及其效应、功能

和评估方面的研究最为集中[2⁃7]。法学界主要关注权利性质的界定和法权结构设置，例如有关资格权

的诠释，这些研究试图为改革提供可选方案[8⁃14]。在宅基地政策范式方面，刘双良等运用霍尔的政策

范式方法讨论了宅基地政策的演变规律，这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从政策范式视角进行的宅基地研究[15]。

吕晓等基于宅基地制度演进与“人-地-房-业”共生关系两个层面阐释了有限市场化宅基地改革

的结构体系[16]。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要么偏重制度变迁的背景、必要性分析，要么直接指向技术性分析和政策工

具的构建，往往忽略了制度（政策）改革或变迁的方向性与目标性问题。但必须认识到，公共政策是

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方案，其目的在于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

公共利益；凡一政策，必有目标（理想）、手段（方法），土地政策亦如此[17⁃18]。同时，政策目标和价值观

又经常联系在一起，“价值观”是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公共政策更加强调促进的目标和义务本身

是可取的，而不是强调达到某些具体目标的明确手段[19]。因此，一定程度上，政策变迁或制度改革是

目标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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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试图从政策范式视角，构建一个宅基地政策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各

地改革试点所遵循的路径和采取的措施进行归类分析，从中找到内在的行为逻辑。

一、理论分析：霍尔的政策范式

1993年，霍尔发表了经典论文《政策范式：社会学习和国家——以英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为例》，掀

起了最近 30年的范式研究热潮。政策范式理论借鉴自库恩，最初用来解释英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迁

模式，可定义为一种分析框架，用于明晰制定公共政策的指导原则或理念，以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

程的各种行为者为什么参与其中、他们为什么实行这些策略[20]。该理论提出了一个三阶框架，认为政

策制定通常是一个包含了三个主要变量的过程：指导特定领域政策的总体性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

标所采用的手段或政策工具、这些工具的精确设置；其中一阶和二阶改变具有日常政策制定的特征，

第三阶变化超越了解决困境和相关的工具调整层面，指向了政策困境本身的变化，或者指向霍尔所

谓的抽象目标、指导性政策变化层面。对抽象目标的重新定位是政策革命的必要特征。因此，如果

将中国目前的宅基地改革视为新的历史时期下所做的革命、重大性变迁的话①，基本上符合霍尔第三

阶范式性变化的范畴，而非对应宅基地政策的日常制定或技术性、管理性工具调整层面。

政策范式常与共享理念、社会共识、意识形态、主流观念、知识框架、思维框架概念等相联系。在

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的决策者普遍都受到某种范式的引导，逐步形成一种认识论上的共同愿景，该

愿景逐步被政策制定者所共享，而知识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将政策制定者联结在一起的纽带，

还塑造着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此外，政策范式还是一种认知模型，由特定的行动者群体共享，并有助

于解决问题。“当理念被整个政策社区广泛分享时，它们可以被称为范式”[21]。概言之，政策范式就是

政策主体在进行问题识别、政策目标设定、政策工具选择等过程中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框架。

结合中国语言特点，范式可对应中国词汇中的“主流理论”或“占优思维”，亦或是“价值观”或“方法

论”等概念，这些理论和概念均在不同层面体现了政策范式的核心内涵与理论价值。

从不同学者的定义中可发现，政策范式具有理念的主要特征，是存在于人们大脑和社会公众中

的一种固有的、广泛接受性的框架性共识或理念。从变化机制看，范式一旦得以确立，即具有路径依

赖，不容易改变。Cairney认为政策失败引发的政治危机、对政策背后的理念质疑，会削弱政策倡导者

的权威性地位。范式性政策变化的发生表明政策制定者进行了彻底反思，并导致了政策方向的彻底

转变。这也可能预示着一个“大爆炸”或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折事件的发生[22]。从一种范式到另一种

范式的运动，通常伴随着异常情况的积累，政策新形式的试验，以及政策失败所引发的政策权威核心

发生转移，并引发对立范式之间更广泛的竞争。霍尔则认为理念的斗争是政策变迁的关键动力。

综上所述，政策范式可简化定义为一套指导政策制定（目标手段体系）背后的理念、理论框架、原

则、方法及模型，涵盖了问题识别、政策目标设定、政策工具选择等过程，还涉及政策变迁动力机制，

是政策变迁发生的背景、目标和工具的综合体现。当社会发展需要现行政策的理念、目标、价值观等

核心议题发生变化时，就需要进行范式性政策变化，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而非仅限于政策工具或

技术设置的常规性调整。但也必须看到，现有研究尚未深入探究目标转换的决定因素，在实践中，一

些政策工具的变换可能被改革者误判为是范式性变革。当决策者的能力、学习和认识不足，或激励

不足，无法清晰地辨认目标时，范式转换的过程和效果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行为逻辑假设

依据政策范式理论，重大的政策变迁发生往往伴随着政策困境、国家政策目标的重大调整，伴随

①    2015年中国启动包括征地制度、集体建设用地制度、宅基地制度在内的“三块地”改革都属于近年来的重大变革，其中集体建设

用地制度改革较为成功，并在 2019年新修订颁布的法律中体现。类似的重大变革还有承包地方面的“三权分置”。本次宅基地

改革借鉴承包地“三权分置”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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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政策理念、理论指导的重大变化和相关政策工具的调整，其中政策目标和政策理念的变化是变迁

的核心。由此可将背景、目标和工具合称为一个政策变迁的组合。然而，由于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备

等原因，目标的转换并非易事，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这种对新目标的寻找，往往伴随着国

家治理方式的转型、政策学习和社会学习不断进行以及政策倡议者的引导和不同利益群体间的

博弈。

在经济学领域，预算约束下消费者的选择不仅取决于消费者偏好,还受到其支付能力和市场价

格的限制。在面临最优化决策时，模型设定是先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函数以及相适应的预算约束，

随后通过求解函数达成决策目标。目标函数往往假定某个目标如效用的最大化，其中 xi是商品数量，

pi是商品价格，m是预算。

MaxU（x1,x2） （1）
s.t.p1x1+p2x2=m （2）

在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政策领域，是否适用同样的逻辑则需要进一步思考。依据萨巴蒂

尔等倡议者（支持者）联盟（ACF）理论，这是一个政策过程框架，用于处理“邪恶”问题——那些涉及

实质性目标冲突、重要技术争议以及来自各级政府的多个行动者参与的问题。同时，某一特定政策

领域的行动主体可以被称为政策子系统，该子系统主要包括行政机关、立法部门、利益集团、新闻记

者、研究者以及政策分析者和不同层级的政府行动者[23]。该理论与霍尔的范式理论有共通之处。在

ACF理论框架中，存在两组外部变量，其中一个稳定，包括宪政结构、社会文化价值观、自然资源等；

另一个活跃，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支配性联盟系统的变化等。在政策子系统内部存在多个具

有差异性的联盟，这些联盟各持有一定的政策信仰和资源，他们通过运用一定的策略，动用指导性手

段，最终影响决策层的决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外部变量和政策子系统内部联盟之间，还存在

着对重大政策变化的共识程度的差异、子系统行动者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和资源因素的制约，这些制

约也会影响子系统联盟间的互动行为。在ACF理论框架下，政策目标被融合到政策子系统的政策信

仰中。ACF理论明确指出了政策变迁过程中参与者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事件冲击、公众理念变化、自

然资源分布等约束条件。在这些约束条件的限制下，持有不同信仰的政策子系统联盟，开展策略选

择与决策，最终产生政策方案及其实施效果。

以宅基地政策目标为例，从更深层次角度分析，可假定政治家目标函数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

化，如效益和公平等。这些政治家普遍关注稳定的社会秩序、农民的居住权益、经济的持续增长等目

标。然而，参与政策子系统的行动者并非仅限于政治家，还有一些多元的利益群体，尤其是行政机关

体系。由于专业水平的局限、信息约束、职位轮换等原因，行动者往往面临着政策目标不清晰甚至内

在目标冲突等问题。在逐步寻找政策目标过程中，他们可能依赖于上级的指导，也可能借助地方

经验①。

此外，推进宅基地改革，还会受到诸多外部约束：例如官员的能力、学习的深度、地方文化等；最

后，改革的最优解将表现为确立清晰的政策基本目标、设计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工具等。值得进一步

强调的是，构建政治家的目标函数并不容易。就变迁动力（原因）来看，政策目标的调整往往意味着

政策范式的重大转换，这种转换可能源自新的目标能产生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包括为政治家带来个

人利益；也可能源自社会压力、制度摩擦力或政策危机；也可能源自社会公众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

化。霍尔曾提出：“如果政策过程不是对社会压力做出的回应，那么，又应该怎样理解政策过程呢？

国家理论的最新论点是：国家本身（广义上理解为一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对公共政策的性质

①    政策目标是模糊、复杂、多义的，甚至存在内在冲突性，例如，构建宅基地市场就和公平的目标可能相悖。宅基地的目标是多元

且分层的，这使得单一的目标很难确定，且目前所进行的改革，本质上也在寻找新的目标，经笔者的实地调研发现，这个目标在

基层改革中逐渐清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构建宅基地管理新秩序基本上成为多数意见。这可能是元目标，下面还有次级目

标，例如促进农民富裕和财产性收入、加强宅基地财产权能（如可交易性）、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政策范式的核心就

是寻找和确定目标，这是最困难的改革内容，所以本研究不能假设这个目标已经被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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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影响。如果说政策制定者是在对‘国家利益’进行回应，那么，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定义这种

国家利益”[20]。这并非代表了全部的政策变迁的动力来源，即使过去的政策不被认定为失败①，也不意

味着无需改革。一旦国家明确了需要追求更高层次与更大的效用，那么也有极大可能触发政策范式

的转换。

就宅基地政策范式的转换的原因来看，即使不定义为旧政策的失败，也可以被认为是在一定程

度上遇到了政策困境。变迁的原因主要源于与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的不匹配，从而影响了其实现更

大公共利益的要求。不难发现：每当一种旧的范式、理念、共享模型、认知模型等政策背后的因素被

发现不能满足社会发展要求且通过政策工具和技术设置的微调难以显著地改善政策效果时，就意味

着一种新的理念或政策范式呼之欲出。

近十年来的宅基地改革尝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政策实践、政策学习和社会理念相互作用的过

程。要说明的是，对于宅基地改革试点而言，受科层制官僚体系及行动者本身特质等多种偶然性因

素的影响，地方改革逻辑虽大体遵循该逻辑，但在最优解或合理解达成方面，存在一定偶然性和随机

性，这主要是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所导致。宅基地政策变迁基本理论逻辑如图 1。地方“解”并非最

优的概率较高，但全国层面经过不断政策学习和经验总结，将趋向于达成全局最优或合理解。

下面对此模型进行总体描述。

第一，开启政策改革（试点）需要触发条件或社会背景。张振勇提出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宅基

地要素相对价格提高）-制度主体策略调整-制度非均衡-利益博弈-制度新均衡”过程的解释框

架，指出了制度环境的重要性[25]。这里的制度环境还包括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21世纪 10年代以

来，宅基地开始了范式性变迁，其标志性事件——可追溯至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

①    例如，黄延信认为：“总体判断，农民群众对宅基地的占有使用状况基本是满意的，没有农民因宅基地问题无处可居，没有因宅基

地问题出现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大规模上访），宅基地并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在农民中并未形成改变宅基地现

状的强烈要求”［24］。

图 1 宅基地政策变迁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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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或 2015年的第一轮改革试点启动。这一变迁的社会经济背景至少涵盖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法律层面的突破和政治支持构成了改革的基石。为了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为推

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实践经验，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的表述也提到了宅基地政策的基本目标：完善农村

土地制度和农业现代化及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发展）。二是改革符合意识形态。在确保“三个底

线”：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就能稳步推进改革[26⁃27]。

三是社会经济环境为改革提供机会窗口。主要的、典型的表现就是：宅基地低效利用和闲置现象较

为普遍、经济增长亟需内需拉动、城乡人口进入双向流动的新阶段、城乡收入和财富差距需要缩小、

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持续推进需要资源下乡等[28⁃30]。就宅基地改革所关系的农民而言，其就业方式、年

龄、流动方式和居住地选择意愿构成了改革的重要的社会背景性因素乃至决定性因素。受代际差

异、婚姻市场、子孙教育需求、就业地点等多重因素影响，年轻一代尤其是 1990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

土地和宅基地的“粘性”或“留恋”已经显著减弱，这为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对湖北、陕西、河南、

浙江等地农户的入户访谈中发现，当代的年轻人倾向于在县城（市区）买房，以使自己在婚恋市场或

子女教育方面能获得优势。同时，随着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滑，叠加农村居民对教育、文化需求的日

益增加，农村地区很多学校的位置和教育质量很难满足农民的需求。一定程度而言，原有农村住房

对农民的居住价值呈现下降态势。

第二，建立目标函数。若一旦认为宅基地改革是霍尔意义上的范式变换，则其改革的目标必然

发生重大变化（本文并不着力区分宅基地制度变迁目标和改革试点政策目标之间的差异）。中央通

过一系列文件宣示政策目标，但这个目标可能并非最终的、最深层次的目标，也可能是阶段性、探索

性目标。此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官员对政策目标的理解也存在差异，这些因

素无疑加剧了地方性目标和中央目标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工具性目标方面。一些地方往往会自行去

“诠释”甚至“揣度”上级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设定地方改革的目标。

第三，资源约束条件。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多种资源支持或机会窗口。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来满

足自己需求时，必然面临着预算或收入约束。同样，地方政府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进行“五探索两

完善两健全”①皆需要各种资源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财政资源往往并非主要来源，更多的资源产生

于改革过程之中。一般有三个主要来源(GNE)：一是地方组织性资源（G），包括党政治理能力、村级

组织能力等。不难发现，一些宅基地改革成功的村庄，通常拥有强大的村党支部或村委会，地方党政

组织坚强有力；另外，在试点方案制订时，领导的专业性、重视程度、党政领导换届、任职剩余时间等

也很重要。二是自然资源（N），主要包含自然资源稀缺性、区位、户均宅基地面积、闲置情况等，一般

而言，位于城郊地区、交通便捷、风景优美的宅基地更受人欢迎。三是经济资源（E），包括地方的财政

资源、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对土地的引致需求强弱。经济资源和自然条件有着密切联系，仅有稀缺的

资源，但若远离人口客源地和经济中心依然难以获得经济租金。土地经济学理论认为地租本质上是

一种稀缺租，且主要取决于需求，例如，位于经济发达地区且风景优美的海边的宅基地，意味着既稀

缺又具有很强的消费者支付能力，其开发的民宿通常能卖出很高的价格；反之，位于人口稀少、经济

欠发达的个别西部地区，即使风景优美，也很难卖出高价。经济资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了改革的经济

支持空间，进而影响改革推进的难易程度。总之，无论经济资源表现为房租、共建共享、合同租金、流

转价格、集体建设用地出让收入还是其他方式，最终大多来源于地租。自然资源最终将进入市场成

为经济资源，上述资源可归纳为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分别对应着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资源约束

①    探索宅基地农户资格权保障机制、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制度、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探

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完善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机制、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健全宅基地收益分配制度、健全宅基地监管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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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宅基地改革试点工具选择中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

第四，进行政策工具选择。对应经济学中的最优化求解，主要表现为试点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和

对改革文件的理解，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制定地方性试点方案和实施细则，制定“政策包”，包含了

目标设定和工具选择，选定重点推进领域甚至具有创新性的工作目标、任务、工具。最终结果综合体

现为地方性试点经验和特色。

第五，政策变迁的后续环节是经验总结、政策评估乃至政策循环等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进行

全国层面的政策确定、政策实施、经验总结交流、政策调整等，试图为中央决策和人大立法提供经验：

总结一批可复制、能推广、惠民生、利修法的制度创新成果。

在这个理论模型中，背景-目标函数-资源约束-政策选择和求解构成四个相互影响的动态优

化体。本模型拓展了霍尔的政策范式理论，认为社会经济背景等条件达到一定程度，是触发政策变

迁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寻找和设定目标函数。同时，目标函数的设定受资源条件约束的重大影

响，例如一些经济资源一般的欠发达地区，即便组织资源强大，也很难敢于采用创新性、市场性政策

工具，其目标设定也会表现出相对保守和有限性，不会对创新“边际”做出过多尝试，主要原因不仅仅

是确保风险降低，而且是因为地方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来进行“试错”，资源不足以激励他们加大改

革力度来拓展收益绝对值，或进行“投入产出比”计算；另外一个原因还可能源自地方领导的政策学

习能力不足或任职周期短。

三、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中的模式塑造

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强调“要

积极探索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

民房屋使用权的具体路径和办法”①，这为未来政策和改革试点设定了大致目标。2022年 7月、12月

和 2023年 7月、11月，笔者分四次实地调研了浙江省象山县、绍兴市；四川泸县、重庆大足县、湖北沙

洋县和宜城市、河南孟津区、陕西高陵区、甘肃康县、广东南海区、德庆县和斗门区等纳入国家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的部分试点村，对各地的做法、经验等做了深入调查，调研地区分布在全国 8个省

份11个试点县市，50个村，涵盖了东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的大部分村的资料源于一

手的村民和村干部访谈记录，同时，通过网络收集了其他典型试点地区的经验材料，试图用各地的经

验证据来验证上述的行为逻辑，即各地的确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进行试点工作，并创造了很多有价

值的模式。

显而易见，“三权分置”是改革主线，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项权利是探索重点。但对于这三

项权利的具体内涵及其实现或塑造的方式，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不仅基层领导和干部难以

理解，即便是长期专注于此领域的研究者也对此存在诸多质疑或争议，尤其是对资格权的定位和使

用权的设置，甚至对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都难以定论，因此，首先应明确改革目标。

1.目标共识和争议

从历史角度看，改革目标的选择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农

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已经提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保障农户依法取得的宅基地

用益物权基础上，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农民住房保障新机制，对农民住房财产权作出明确

界定，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探索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有效

途径”。这个方案虽尚未正式提出“三权分置”，但充满了“权利”的表述，明显看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

标是尝试宅基地的财产权实现和市场化，至少和住房保障（后来的资格权）一样重要。2022年重庆市

农业农村厅对市人大建议案的答复认为，改革就是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更加充分的权

能，为建立依法取得、节约利用、权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有序、管理规范的农村宅基地制度。

①    原文件有保密要求，但从省级地方政府农业部门对人大代表的建议答复中可以找到可信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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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于 2015年的“三块地”改革，将宅基地纳入改革范围，显示了土地政策领域改革目标选择的

精准性。2020年中央发布改革试点方案，标志着围绕宅基地权利做改革已初步达成共识。2020年之

后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有关宅基地的表述分别提到：加强宅基地管理，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2021年）；稳慎推进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规范开展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2022年）；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切实摸清底数，加快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加强规范管理，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探索宅

基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2023年）。

不难发现，本轮改革的两个关键：稳慎推进、探索“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因此，可将本轮改

革的主要目标设定为在稳慎的前提下，探索“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这个目标，可视为改革试

点的阶段性、操作性、实践性目标，而非终极目标。至于如何实现，采用何种政策工具，则需要交给地

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去摸索和探索。

不可回避的是，在客观层面仍存在分歧，主要在于以下几个：一是是否以及如何有偿使用？尽管

有偿使用的理论很充分、优点很多，但反对有偿使用的声音不少；同时，对有偿择位的异议相对较少；

二是宅基地完整使用权受让人扩大范围的边界如何确定？是仅限于本乡镇还是本县（市、区），还是

可以扩大至本省？三是非集体经济成员获得的“受限”使用权是物权还是债权？四是流转的权利登

记年限能否超过 20年；五是有偿退出采用什么标准安置或补偿？六是增值收益如何规制或分配？当

然，还可能存在其他分歧，如无偿还是有偿退出能否强制？这一系列可能存在的分歧从侧面显示了

宅基地改革的高难度和复杂性，因而也是改革的难点和核心所在，因此，必须对其中部分难点和核心

进行探索。换言之，改革如果无法触及上述关键分歧，仅限于外围工作，如摸清宅基地底数、修编规

划、做好资格权登记、建设信息系统、完善审批管理制度、招商引资等，都是传统型、常规性工作，则谈

不上重大创新。

2.模式划分的维度

中国地域广阔，试点做法千差万别，若将每个做得有特色的地方实践都赋予一个模式，则缺乏说

服力，因此，称之为“某某方案或经验”更为合适。地方性实践成果要符合中央提出的“可复制、能推

广、惠民生、利修法”的关键在于，试点改革地区需要不断进行边际探索乃至“试错”，甚至在不违反或

被授权暂时突破现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模糊地带进行“试探”，进而能够发现社会各界广泛接受的

“共识”，为在后续关键问题上做出最终决定提供实践和理论基础。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可以从部分试点实践中提炼以下几个核心要素作为模式划分的关键维度：

政府组织能力；经济资源、系列政策工具，尤其是市场化工具。

权利结构的调整或探索是创新的核心，也是政策目标，而非模式划分的维度，学术界对此已经做

了大量讨论[12,14,28⁃29]。权利结构主要关注的是以下几个方面：①所有权如何实现，例如村集体如何收

回土地和有偿使用；②资格权如何落实，是财产权利还是成员权利？③使用权分离出的权利定义为

派生使用权、租赁权还是共有使用权；④使用权期限能否突破 20年?是否颁发产权证？⑤使用权或资

格权受让者扩围大小；⑥盘活使用的方式；⑦产权变性，如宅基地使用权和工商业用途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之间如何便捷地转换产权登记，或共存于一物；⑧权利间关系；⑨管理和限制，即权利一定是

受到适度管制或负有义务，边界在哪里？税费如何缴纳等。

权利结构探索无疑是本轮试点的重中之重，也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意志。权利结构不仅体现了

“三权分置”的目标导向，还融合了政策执行中的工具设计①。在此情境下，无法假设决策层、理论界

或者公众对权利结构的设计已经有成熟的目标或方案，因为这不仅需要数年的社会学习或政策学

①    依据戴伊的权威观点，政策过程一般分为 6个：问题确认、议程设定、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31］。从宅基地

政策看，目前迈过了前两个阶段（问题确认是通过公民对政府行为的要求来确认政策问题；议程设定是特定的公共问题引起媒

体和政府官员的关注促使其被提上政策议程），进入第三个阶段（政策形成是由利益集团、高级官员、议员和智囊团提出政策建

议），而未来立法属于政策合法化的第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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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更需要多年的政策试点来验证或评估效果。各地成功的实践，必然能实现改革的主要初步目标：

探索“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并为未来的政治决定、修改法律提供智慧，例如为下一次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提供服务。

依据上述的行为逻辑理论，围绕权利结构探索，可将各地改革措施的主要维度归纳为如下三个

方面：

第一，经济资源。经济资源的多寡和改革推进深入呈正相关关系，属于外部约束。具体包括：财

政资金投入；占补平衡指标交易收入；宅基地地租（需要强调的是，除受本身的自然稀缺性影响外，地

租大部分源自产品价格，而后者又源自地方经济发达程度和需求者多寡①）；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

让变现收入，直接和地方经济发达程度相关。其中，宅基地地租是关键资源，对改革模式起着决定性

影响。

第二，组织能力。宅基地改革难度大，社会关注程度高，区别于征地制度、集体建设用地制度，宅

基地制度缺乏巨大社会压力倒逼，所以需要更多的改革智慧和组织资源的投入。通常包括：党政官

僚科层组织；人大政协等机构；村集体组织，如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等②。在这里，党政主官

的能力和重视程度十分关键。将上述组织能力和组织体简称为“政府”。

第一和第二维度一起构成“市场-政府”角色的组合体，强度分别用“强-中”来做粗略的划分。

第三，政策工具的市场化。这属于政策的技术工具层面。一旦设定某个权利并试图“活化”，现

代经济工具便可成为实现目标的强大武器。例如各地采用的“房票”“集地券”（义乌）、“地票”（重

庆）、“权票”（绍兴）、宅基地抵押等，这些票券的经济学本质具有一致性。

结合本文的理论模型，权利结构对应着目标函数，如图 2所示。三个维度中，经济资源对应着预

算和资源投入中的约束，主要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区

位相关；政府和组织能力代表了整个政治支持和官僚机

构、乡村组织的资源投入及其能力，是达成目标的人力

资源投入约束和驱动力量；市场化政策工具代表了改革

的工具创新性、效率性、激励相容层面的具体措施。实

际上，这三个维度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例如，经济发达

地区通常靠近大城市，这些地区经济资源丰富、政府能

力较高、市场化工具使用较多[32⁃33]。政府能力强，市场化

工具相对丰富和有效。

3.模式划分

有研究将交易成本作为理论框架，来解释政府采用不同的宅基地政策模式的内在动力（政府驱

动、市场驱动和混合）[34]，可见政府和市场的角色配合是政策模式的主要维度。本文将权利结构视为

内部性目标，将前文提及的三个维度视为外部性约束和工具，主要将这三个维度进行组合，作为区分

模式的依据。第一，组织“高-中”两类。以是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集中居住、有偿或无偿退出工作

力度以及有无复垦行动为参照；第二，市场“高-中”两类。以有无采用“票、券”等经济工具为参照；

第三，经济资源的多寡，分为“高-中”两类。这是宅基地改革的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只有资金足以覆

盖改革成本，方能为各个参与主体提供激励和资金保障，顺利推进这项艰巨的工作。在少数地区，宅

基地改革的做法甚至和城市里旧村改造相同或相似。“高-中”经济划分以区位优劣和经济发达程度

为参照。依据实地调研和资料采集得到的信息，本文对各地的主要改革特征进行归类分成以下8种。

（1）高经济-高组织-高市场。典型做法包括上海的宅基地平移、绍兴市XS村有偿竞价择位和

一些村建设农民公寓、颁发保障权票、探索共享村落等，表现出很强的政府组织能力、地方经济较为

发达、市场手段采用多等组合特征。

①    以一间一晚为例，有的民宿价格可达3000元，有的只有300元，即使在风景优美程度上相差不大。

②    如泸县谭坝村实行三社融合，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基层供销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融合。

图 2 宅基地改革的“目标-约束-工具”

模式划分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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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经济-中组织-高市场。以宁波、南海 的做法为代表。这些地方多位于海滨、海岛资源丰

富，即使不直接临海，环境也很优美，所涉及的村落本就属于或靠近经济发达地区，为民宿发展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且住宿价格高，为投资人和宅基地权属人之间达成契约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

情境下，地方政府、村集体无需采取强制措施，也不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集中居住、复垦等组织、协

调工作。在推进过程中，常充分采用市场工具，如地票等。

（3）高经济-高组织-中市场。暂缺。

（4）高经济-中组织-中市场。暂缺。

（5）中经济-高组织-高市场。以重庆市、泸县的做法为代表。调研发现这里的农村地区经济

资源条件一般，但地方政府组织能力强，运用市场工具多。

（6）中经济-高组织-中市场。以河南孟津、江西余江的经验做法为代表。此类在中西部地区

比较常见，经济资源条件一般，但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组织有力，且采用的市场化工具不多。

（7）中经济-中组织-高市场。以湄潭的做法为代表。经济资源有限的湄潭在全国首次成功分

割宅基地，并登记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政策明确规定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依法使用集体

建设用地并予以登记，这实际上扩大了需求者的范围，具有较强的工具创新性。

（8）中经济-中组织-中市场。以宜城市、康县的做法为代表。特点是经济资源有限，组织能力

一般，市场化工具采用较少。

4.对权利结构的边际探索

在结果导向的目标核心层面，列出了关于权利结构的 10个方面，它们亦是对改革容许边界的探

索，见图3。
（1）有偿使用。目前试点地区做法分为几类：对

原不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者纳入有偿；对

超占面积超占套数的纳入有偿；跨村择位实行有偿；

村内择位实行有偿；实现继承权时权利人不具备本村

成员身份的纳入有偿等。

（2）权利登记。包括资格权是否登记发证（江西

永丰、江苏溧阳、山东平度颁发了资格权证书）、分离

使用权如何登记经营权如何登记（如偏岩塘组“户晓

民宿”投资者ZX获得湄潭县颁发的首本湄潭县宅基地经营权证、深圳市民WMS领到县农业农村局

颁发的《宅基地及农房流转使用权证》）、LQF申请对同一块土地以住宅和门面用途进行了分割登记

（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后，部分过户给CQF并获得了不动产权证。

（3）权利性质。在进行宅基地权利登记时，到底登记为经营权、使用权还是租赁权。

（4）权利关系。主要指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性质、定位及其分离之间的关系。

（5）权利期限。按现有法律规定，土地租赁权最长期限为 20年，但部分外来土地使用者需要更长

的权利时限来保障自身权益。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能否超过 20年以及 20年后的变通方法，不同地

区作了不同尝试。德清县规定社会主体取得宅基使用权的最高年限为 30年(2018年已开始实施)，象
山县实行最高 20年登记但变换主体继续签约可续 10年。西安市高陵区的宅基地不动产权证登记权

利性质为租赁，期限为30年。

（6）所有权体现。主要体现为村集体能否收回宅基地使用权，能否对转让和持有使用环节的宅

基地收费，能否有偿出让使用权等。

（7）资格权保障。主要是资格权、居住保障实现的方式，及是否运用经济手段在内的多种保障方

式而不仅仅是批准土地；建设农民公寓（非产权）、发证留权、资格权交易、闲置房屋收归集体后租给

（卖给）村民等都是对农民资格权利益的保障形式。

（8）受让人边界。宅基地使用权权利获得者能否扩围到外村人，乃至城市户籍人口和法人等，存

图 3 宅基地权利结构创新性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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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的争议；这一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是宅基地抵押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

（9）管理和限制。包括政府如何进行规划管理和审批管理，如何设计税收或收益金分割制度，村

集体如何参与宅基地管理等都值得深入探索。

（10）盘活使用。主要是关于如何创新性使用土地，包括在产业形态选择、土地归并方法、资本引

入、土地变性等方面的一些措施。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霍尔政策范式理论的基础上，遵循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理论框架，对传统的“目标—手

段”进行了扩展，构建了一个新的“背景-目标函数-资源约束-政策设计”理论框架。此框架揭示

了社会经济领域政策变迁遵循的基本逻辑。从国家层面看，当前中国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正处于政策

范式的“第三阶”，即对政策目标和理念的重大转换。从地方政府改革试点的层面看，在中央设定的

总原则和总目标之下，选定有限目标，综合考虑其所置身的社会经济背景和资源约束，探索合适的政

策工具，乃至进行政策创新，最终形成具有各地特色的改革模式。这些模式主要是“目标-资源约

束-政策设计”的组合结果。本文按照“市场—组织—经济”三个维度，构建了八个基本模式。多元

化的改革试点展开，不仅彰显了地方改革智慧，也将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提供重要参考。从理论

框架看，各地政策设计的差异性不仅受制于资源约束，还与其对目标的认知学习、行动者的有限理性

有密切关系。换言之，“背景-目标-约束-政策”四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而非简单的单

向关系。

根据改革模式划分，改革应围绕中央提出的“三权分置”这个核心目标，要在重构、理顺权利结构

甚至提出中国式的权利理论等方面，跳出理论条条框框的约束进行大胆创新和尝试，但不急于提出

具体的政策设计，让政策效果成为检验政策的标准，充分发挥地方创造性，通过政策试验和实施的过

程来教育社会大众和精英，为决策者提供智慧源泉。在权利结构探索方面，建议深入探索有偿使用、

权利登记、权利性质、权利关系、权利期限、所有权体现、资格权保障、受让人边界、管理和限制、盘活

使用等方面，为最终的政策制度设计和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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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ot Reform of Homestead under Policy Paradigm Theory：
Behavioral Logic and Model Reconstruction

ZHANG Peng

Abstract Hall argues that policy paradigm serves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r concept for formulat⁃
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creation of public policies，representing the general objectives behind the poli⁃
cies.The core of this theory is to deconstruct the policy paradigm into“objective - tool selection - tool con⁃
figuration”.The ongoing reform of the homestead land system in China is currently at the “third stage”of 
the policy paradigm，which is a major transformation in policy objectives and concepts.Building on Hall’s 
theory，this paper conducts an applicability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homestead policy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homestead reform consisting “context-objective function - budget constraint-
policy design”. It then classifies and analyzes the tool dimensions followed by reform pilots in various 
places and the exploratory measures taken，concluding that under resource constraints，establishing policy 
objectives and optimizing these objectives through innovative policy tools is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cur⁃
rent homestead reform pilot.

Key words policy paradigm； homestead reform； policy objective； structure of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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